附件2
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函

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：
一、本报价人愿意按比选（询价）文件及有关资料的要求承接××项目。本报价人针对该项目费用的报价为（大写:     ）（小写：     ），实际合同费用以本次报价单价和实际数量结算。支付方式按本项目比价文件和合同书的规定执行。
二、报价人承诺按比价文件及有关资料的要求完成本项目的工作任务。
三、本报价人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在比价文件规定的报价有效期限内有效，本报价人如中选，将受询价文件的约束。


报  价  人（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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